
 

 

 

包稅服務使用規範 說明 

申報金額 1.單筆託運單申報總金額不可超過 USD$200(約台幣 NT$6000) 

2.貨物申報品名、數量、金額若填寫不實，將無法適用包稅服務 

包裹尺寸、重量限制 單邊長不可超過 48in/約 120cm。重量不超過 20 磅 

商品內容物限制 單筆託運單  

1.玩具、玩偶同廠牌型號不超過 5 件 

2.食品類商品，6kgs 以內 

3.電子、3C 產品類不超過 1 台 

4.精品名牌包(大包款)2 個以內/(錢夾)10 個以內 



＊不收第一線品牌（LV 等），但可代收第二線品牌(EX:COACH/MICHAEL KORS/TORY BURCH/KATE SPADE) 

5.須符合限制運輸規範 

https://ezgoex.neocities.org/ezgoex_pages6.html 

其他 1. 僅包頻繁買家稅，不含海關抽驗、正式報關等關稅費用。 

2.若偏遠地區，金門、馬祖、澎湖會加收 USD$10 

3.商品若因違反進口規範限制而產生罰款，我司有權拒絕免付稅服務 

4.務必於託運單口岸勾選【包稅服務】，若無勾選視為使用一般集運配送方式 

若產生稅金，EZGO 飛凰國際有限公司有權拒絕支付稅金 

5.請務必詳細閱讀使用規範，若未能符合方案歸範，同意以一般運費計價，若有稅金需自行支付 

 

https://ezgoex.neocities.org/ezgoex_pages6.html

